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2008年接收硕士生调剂办法

        根据我所2008年硕士生招生工作需要，拟在部分专业接收二志愿考生调剂。现将有关调剂办法公布如下：
一、调剂原则：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科学选拔的原则，坚持择优录取，确保质量；

二、调剂专业及人数（均为公费生）:物理海洋学专业 2-3人，海洋化学专业1人。
三、调剂条件：

1．调剂考生分数需达到国家教育部规定的A类地区理科单科及总分线；具体要求如下：总分不低于350分，英语不低于50分，专业课不低于90分；
2．要求一志愿报考专业及原毕业学校专业与我所拟调剂专业相同或相近；

3．优先考虑国家“211工程”及综合性重点高校的优秀学生；
4.   我所不接收跨学科门类的调剂考生,不接收同等学力考生和成人应届本科毕业生调剂
四、调剂程序：

1．本单位登陆“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http://yz.chis.com.cn）上的生源调剂系统发布并及时修改调剂专业缺额信息及具体调剂专业条件；

2．考生登陆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查询、填写调剂志愿；并按要求将调剂申请表(本所网站下载)等相关资料于4月18日前通过E-mail向我所研究生部提交申请，ysyzb@fio.org.cn;
3．研究生部将对调剂申请材料进行初审，并及时将初审通过的调剂材料送相关专业院系进行复审，各院系将复审通过的意见及时反馈研究生部；

4．经研究确定同意调剂复试的考生，由研究生部及时通知考生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填报调剂信息，经考生确认同意复试后，研究生部向考生发放复试通知书；

5．复试通过的调剂考生研究生部及时通知本人并向其第一志愿学校发调阅初试试卷公函；
本所研究生部传真：0532-8896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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